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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服 务 合 同
(民事诉讼)

案号： 

委托人（甲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550112330L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幢6A号

受托方（乙方）：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住所：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688号昆明万达双塔北塔5楼
电话：0871-64326335      传真：0871-6432600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制定指引（试行）》及《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的要求，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与景春林劳动合同纠纷（二审）事项，就法律服务事项，双方经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1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乙方 孙可、何金丹阳、宋惠颖 律师为委托人与景春林（公民身份号码：530125196504091510）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二审程序的代理人。
2 在法律服务过程中，根据需要，乙方可指派其他律师、律师助理、秘书处理与本案有关的一般性事务，包括但不限于：送达法律文书、调查、文件制作、文件复印、相关法律调研等。
3 有关代理权限：
3.1甲方授权为一般代理时：
代理人的工作范围是：
3.1.1代为调查取证、出庭应诉、答辩、进行举证、质证。
3.2甲方授权为特别授权代理时：
代理人的工作范围是： 
3.2.1代为提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
3.2.2进行和解。
3.2.3代为上诉(一审)。
具体以授权委托书载明的范围为准。
4 律师服务费用、办案费用、其他费用及支付办法：
4.1律师服务费用
4.1.1经双方协商，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本案二审程序，律师费5000元，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后2日内一次性支付。
4.1.2乙方的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纳税人识别号：31530000555106095G
地址及电话：昆明市南屏街华域大厦B座18楼  63115968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昆明护国支行 
账    号：531078102018150024000
4.1.3甲方不得因当事人间的和解、调解、撤诉而要求乙方返还部分或者全部律师服务费。
4.2 其他费用
4.2.1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的事项发生的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查档费、翻译费、专家论证费、公告、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由甲方另行据实支付。但乙方应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后，方可实施。
5 法律服务工作启动时间
5.1甲方按约定向乙方交纳上列费用后，乙方的律师即在甲方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
6 甲方义务：
6.1甲方应向承办律师真实地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信息，以及律师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6.2如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事实发生变化，应及时告知乙方和承办律师；
6.3如果甲方变更联系信息，应及时通知承办律师；
6.4按照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和实际支出费用；
6.5不向乙方和承办律师提出违反法律、法规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要求。
7 乙方义务：
7.1遵守法律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
7.2勤勉尽责，维护甲方的利益；
7.3应当及时向甲方报告有关案件的进展情况；
7.4不超越甲方的授权行事；
7.5除本合同约定的律师服务费和实际支出费用外，不要求甲方支付任何其他款项，但律师为甲方代缴代付予其他机构的费用除外；
7.6保持与甲方的联系顺畅，及时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8 终止服务
8.1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有权终止服务，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8.2甲方未经协商擅自解除委托，乙方所收律师服务费不予退还。
9 承诺
9.1依照相关规定，乙方及经办律师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作任何承诺。
10 甲方财物的保管
10.1乙方和经办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由甲方提供的正本资料、文件、其他物品以及因案件而取得的执行所得或其他所得(以下简称“甲方财物”)均属于甲方的财产，乙方应当在完成所委托的法律服务后，将甲方的财物移交给甲方。
10.2如果甲方未接受乙方移交的甲方财物，乙方有权视需要代为保管或将甲方财物移交公证机关提存，由此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均应由甲方承担。如果由乙方代为保管甲方财物，则保管期限不超过一年(自移交之日起计算)，逾期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1. 乙方的留置权
11.1基于乙方与甲方之间的财物保管关系，在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和实际支出费用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将甲方财物予以留置。
11.2在风险代理行为中，执行所得款项先由乙方领取。
12. 保密
12.1乙方和经办律师以及参与事务处理的其他乙方人员，对于甲方的相关信息以及案件有关的资料、文件和其他情况(以下简称“甲方秘密”)应当保守秘密，除业务工作需要外，不得向无关人员披露甲方秘密。
12.2以下内容不可视为甲方秘密：
12.2.1刑事犯罪证据。
12.2.2可以公开查询或取得的信息和资料。
12.2.3乙方和甲方另签订有保密合同的，应以保密合同的约定为准。
13. 利益冲突
甲方充分知晓：乙方是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国内设有多家办公室。乙方已经在各业务团队、各办公室之间采取了业务隔离和防火墙措施。为避免本合同项下委托事项给乙方及其国内各办公室其他律师造成执业不便，甲方在此确认：除本案代理律师外，乙方及其国内办公室其他律师可以代理甲方对方当事人委托的、与本委托事项无关的、独立于本合同委托事项之外的诉讼及非诉讼案件。本合同其他条款内容与本条款不一致的，以本条款为准。 
14. 案外事宜
14.1 案外其他事宜，若需乙方及乙方律师办理，双方需另行协商签订法律服务合同。
15. 争议解决
15.1 凡本合同履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昆明仲裁委员会按照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在中国云南。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16. 生效
16.1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或者加盖公章后生效。
[bookmark: _Hlk148623453]16.2 本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法律服务期限届满且甲方完成本合同项下各项费用支付之日止。
17.其他
17.1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持二份、乙方持二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各方签章页）



甲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25年  月   日                        


乙方：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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